
各金融监管局，各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直销银

行：

近年来，部分商业银行借助外部互联网平台发放贷款的互

联网助贷业务快速发展，在提升贷款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暴露

出总行管理不到位、权责收益不匹配、定价机制不合理、业务

发展不审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完善等问题。为加强规范

和管理，根据《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

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互联网助贷属于互联网贷款，应当严格遵守《商业银

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规章制度。

二、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应当坚持总行集中管

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规模适度的原则。

三、商业银行总行应当明确互联网助贷业务主责部门，健

全管理制度，制定稳健合理的业务发展规划，建立科学审慎的

风险管理指标体系，对银行整体助贷业务加强管理，并针对不

同平台、不同产品的规模、增速、集中度、不良贷款率、不良

贷款形成率、代偿赔付率等指标实施严格管理。

四、商业银行应当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准入

管理，审慎制定准入标准，有效实施尽职调查，从严审批。总

行应当与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签订要素完整、分工清



晰、权责对等、公平合理的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应当包含本通

知相关规定。

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

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

单，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商业银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

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五、商业银行应当与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建立平

等互利、风险分担、立足长远的合作关系。

商业银行应当加强成本费用和经营效益管理，全面考虑资

金成本、风险成本、管理成本、合理收益等因素，审慎核定合

作费用上限并严格执行，不得为追求业务规模而放松管理要

求。商业银行按照贷款实收利息的一定比例支付合作费用的，

支付进度应当与贷款本金收回进度相匹配。

商业银行应当加强监测评估不同产品的成本费用控制指

标和风险调整后收益指标，合理考核绩效，对成本费用和经营

效益管理不到位、相关指标不合理等问题及时纠偏整改。

六、商业银行应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平台服务、增信服务

的费用标准或区间，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

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同时明确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

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



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

商业银行应当开展差异化的风险定价，推动贷款利率、增

信服务费率与业务风险情况相匹配，不得笼统以合作协议约定

的综合融资成本区间上限进行定价。商业银行应当完整、准确

掌握增信服务机构实际收费情况，确保借款人就单笔贷款支付

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

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切实维护借款人合法权益。

七、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获取借款人基本情况、收入、负债、

还款来源等必要信息，与具有合法征信业务资质的市场机构开

展商业合作获取征信服务，自主开展风险评价与审批。合作协

议中应当明确，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设定审批通过率下限等方

式，对商业银行自主评审贷款实施不当干预。

八、商业银行应当将增信服务机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

管理，至少每季度评估一次其代偿赔付能力。由融资担保公司

提供增信服务以及融资担保公司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提供增

信服务的，商业银行应确认其注册资本、放大倍数、财务状况、

经营规则等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防范过度增信风险。

九、商业银行及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应当加强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规范营销宣传行为，遵守国家有关网络营



销管理规定。应当向借款人充分披露相关关键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贷款主体、年化贷款利率、增信服务机构、增信服务费率、

年化综合融资成本、贷款违约后可能产生的各项息费等。同时

明确，除已披露的息费项目外，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费用。

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互联网助贷业务贷后催收管理，发现存

在违规催收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情形严重的，应采取终止

合作等措施。

十、本通知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外国银行分行、

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参照执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025年 4月 1日

（此件发至金融监管支局和地方法人商业银行、外资银行

营业性机构、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

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3

726&itemId=917&generaltype=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

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答记者问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37

30&itemId=915&generaltype=0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3726&itemId=917&generaltype=0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3726&itemId=917&generaltype=0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3730&itemId=915&generaltype=0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3730&itemId=915&generaltype=0

